新北市 111 學年度新莊分區小學五年級田徑交流賽競賽要點
一、 宗旨：為推廣新北市小學體育活動，促進學童身心健康五育均展，提升田徑技術。 
二、 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。 
三、 承辦單位：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。 
四、 協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體育處、新莊分區各小學。新北市體育總會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北市體育總會田徑委員會。
五、 競賽日期：112 年 5 月 30日（星期二）。 
六、 競賽地點：板橋第一運動場（板橋區漢生東路278號）。 
七、 參賽資格： 
(一) 就讀本區各公、私立小學在籍、在校之五年級學生，以「學校」為單位組隊參賽， 
限民國100 年 9 月 1 日(含)以後出生者。 
 (二) 每校男、女童各限報名 1 隊。 
(三) 參賽選手應備妥貼有選手相片且加蓋騎縫章之在學證明，以備查驗。
八、 競賽組別：（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網站「學校服務」系統中之「學校資料」公告之五年級學生人數前10名為甲組，11至20名為乙組，21名以後為丙組）
(一)甲組：光華、榮富、丹鳳、昌平、林口、新莊、麗林、民安、裕民、中港。
(二)乙組：義學、康橋、麗園、德音、中信、新泰、成州、思賢、同榮、頭湖。
(三)丙組：新林、五股、泰山、昌隆、南勢、明志、豐年、大崁、頭前、八里、聖心、
                   米倉、更寮、興化、國泰、興福、嘉寶、長坑、瑞平
九、 競賽項目： 
(一) 田賽：跳高、跳遠、推鉛球（2.721 公斤）、壘球擲遠。
(二) 徑賽：60 公尺、100 公尺、200 公尺、4x100 公尺接力、 8x100 公尺接力。
(三)8x100 公尺大隊接力之搶道線設在起跑過第二個彎道後(約320公尺)，亦即大隊接力之第四棒，跑至搶道線處方可搶道，唯大隊接力之第五棒的排列順序仍得按原檢錄單上的順序排列。
   十、 報名辦法： 
     (一)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12年 5月 11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4 時止，採網路報名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      (二) 報名方式： 
       1、註冊：以【校】為報名參賽單位，每校每組限報名 1 隊，接力項目則以 1 隊為限。                
       2、報名網址：請上網報名(網址 https://www.sinyu.idv.tw/games/2023050201/ 
    【新北市 111 學年度新莊分區五年級田徑交流賽】點選報名系統進行報名，帳號 123456、密碼123456，進入後請自行修改帳號與密碼。
       3、完成報名後請下載列印報名表核章，並將掃描檔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電子信箱：        genius_boy_wang@hotmail.com【標題:新莊區田徑交流賽OO國小】  王敬閔老師。 
       4、報名系統QR CODE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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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三) 聯絡電話：體育組王敬閔老師，電話：（02）2205-6777分機 5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四) 競賽方式： 
     1、報名限制：每項至多 2 人，每人至多可註冊單項 2 項（不含接力）。  
     2、徑賽：接力賽、200公尺，採計時決賽；60M、100M 採預賽計時擇優取前八名參加決賽。 
     3、田賽：除跳高外，其餘項目每人均以預、決；試擲、試跳各 3次為限。
  十一、 抽籤暨領隊技術會議：112 年5月16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14 時，假民安國小忠孝樓(新大樓)117會議室舉行，請各單位派員出席抽籤，未出席者由大會代抽，不得異議。
  十二、申訴： 
(一)有關競賽爭議申訴案件，得先以口頭向裁判長提出申訴，並於比賽結束成績公佈後 30分鐘內向裁判長提出書面申訴(附件1)。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，不予受理。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章。 
(二)有關參賽運動員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，請於比賽前30分鐘，向競賽組提出書面申訴（如附件2），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，不予受理。 
(三)任何申訴均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3,000元。
(四)競賽爭議申訴案件，由審判（仲裁）委員會裁定；選手資格爭議申訴案件，由競賽組裁定。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不成立時，沒收其保證金。 
十三、獎勵辦法： 
(一) 各單項比賽結果依據以下規則，頒發成績證明一張，並將於賽後寄送至各校取法如下：三人(隊)以下取一名、四人(隊)取二名、五人(隊)取三名、六人(隊)取四名、七人(隊)取五名、八人(隊)以上取六名。
(二) 請各校逕依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」辦理。
 十四、 備註： 
(一)請各校自行為選手及參賽帶隊人員辦理保險事宜。 
(二)請各校選手於上午8時前到達比賽場地，本賽事不進行開幕。
(三)各單項比賽請於比賽前約二十分鐘進行檢錄，經3次點名不到者視同棄權，不得有任何爭議，請留意大會廣播。田賽檢錄直接於各項目比賽場地，徑賽檢錄於司令台旁籃球場由檢錄裁判現場安排。
(四)各項運動比賽時間均在秩序冊內明確規定，若大會臨時更改提前或延後時間，均以大會口頭報告為準，請各單位注意廣播。
(五)田賽、徑賽之比賽有衝突時，務必先行向裁判請假或給予優先比賽(以徑賽項目優先)。 
十五、 競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定之最新田徑規則。
十六、 本競賽要點由承辦單位陳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P.S 各道次跑道【號碼衣顏色】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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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競賽事項申訴表 
	申訴事由
	
	時間 
地點
	

	申訴事實
	

	證件/證人
	

	單位領隊 
	
	簽章
	

	裁判長意見
	

	審判委員會判決
	



審判委員會召集人簽章： 日 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附註： 
1.未按競賽規程總則各項規定辦理者之申訴，概不受理。 
2.單位領隊簽章權，可按本規程有關規定，由領隊本人簽章或其代表簽章辦理。

附件 2 
運動員資格申訴表 
	被申訴者姓名 
	
	單位
	
	種類 
項目
	

	申訴事項
	

	證件/證人
	

	申訴單位領隊 
	
	簽章
	

	競賽組判決
	



競賽組組長簽章： 日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附註： 1.未按競賽規程總則各項規定辦理者之申訴，概不受理。 
2.單位領隊簽章權，可按本規程有關規定，由領隊本人簽章或其代表簽章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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